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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及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究院、温州市质量技术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潘利明、余建丰、沙静、卢海慧、徐纯、虞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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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 报废和更新程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务用车报废和更新的基本要求、报废和更新。

本文件适用于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机要通信车、应急保障用车及其他按

照规定配备的机动车报废和更新。非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公务用车中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的报废和更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303/T XXX—2022 公务用车 使用和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最低使用年限

根据使用频率和耐用程度等确定的资产使用时间低限标准。

[来源:GB/T 41568—2022,5.3.5]

3.2

公务用车

用于保障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

注：公务用车包括机要通信车（5.13.1）、应急保障用车（5.13.2）、执法执勤用车（5.13.3）、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5.13.4）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机动车辆。

[来源:GB/T 41568—2022,5.13]

4 基本要求

4.1 公务用车最低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8 年。

4.2 公务用车达到最低使用年限后方可申请报废或更新，出险车辆等特殊情况除外。

4.3 新购公务用车宜优先选购低能耗、低污染、使用清洁能源的车辆。

5 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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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程序

5.1.1 公务用车报废程序应包括申请、审核、办理等阶段。

5.1.2 公务用车报废程序流程参见图 A.1。

5.2 申请

5.2.1 公务用车所属单位应根据车辆的最低使用年限和安全等原因提出报废申请。

5.2.2 申请阶段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参照表 B.1 的规定要求填写公务用车报废请示；

——报行政主管部门，取得“同意报废”的批复；

——登陆“政采云”平台向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上传报废请示报告及批复资料、机动车产

权证、行驶证、车辆处置信息表和“不能继续使用”的相关佐证材料。

注：“政采云”平台为政府采购云平台，网址：https://login.zcygov.cn/。

5.3 审核

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在“政采云”平台上接收车辆所属单位的报废申请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对提交

的材料给出审核意见：

——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应退回相关资料，并一次性告知审核不通过原因。

5.4 办理

5.4.1 公务用车所属单位完成车辆报废并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书后，应在“政

采云”平台中完成车辆的报废手续和相关证明的归档。

5.4.2 公务用车所属单位收到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意见后，方可向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办

理机动车报废。

6 更新

6.1 程序

6.1.1 公务用车更新程序应包括申请、审核、购置、移交等阶段。

6.1.2 公务用车更新流程参见图 A.1。

6.2 申请

6.2.1 公务用车所属单位应在完成车辆报废程序，并应符合车辆编制核定基础上，参照表 C.1 的规定

要求填写公务用车更新请示，报行政主管部门并取得“同意购置”的批复意见。

6.2.2 特殊情况的，在提出申请之前还需报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同意。

6.2.3 公务用车所属单位应按下列要求编制车辆购置经费预算，并应经有关部门同意批准：

——党政机关，全额、差额事业单位向当地财政部门提交购置经费预算，取得当地财政部门的批复；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提供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明。

6.2.4 登陆“政采云”平台，应按下列要求提出更新申请：

——填写申购信息表，包括车辆类型、意向品牌、排量、购车单价等；

——上传用车编制核定文件、更新请示报告及批复资料、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机动车注销证、资金

落实情况等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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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公务用车购置的配备标准应经同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核，报省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备案。更

新购置不宜高于规定配备标准，如需高配的，应在“政采云”平台上按下列规定提出申请：

——市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由所属单位提出申请，经市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级公务用车

主管部门审批；

——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由公务用车所属单位提出申请，经同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同意，同时报市、

省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并由省级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批。

6.3 审核

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在“政采云”平台上接收车辆所属单位的更新申请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对提交

材料给出审核意见：

——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应退回相关资料，并应一次性告知审核不通过原因。

6.4 购置

6.4.1 车辆购置申请单位应凭购车申请表进行采购，取得购车发票后，上传“政采云”平台，提出“浙

江省公务用车购置指标证”（以下简称“指标证”）申请。

6.4.2 公务用车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如通过，由车辆购置申请单位在

“政采云”平台上下载并应领取“指标证”。

6.4.3 车辆购置申请单位应凭“指标证”到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上牌、行驶证、产权证等手续，并应上

传“政采云”平台。

6.5 移交

6.5.1 新购公务用车投入使用前，应按 DB3303/T XXX—2022 中 4.2、4.3 的规定要求安装具有定位功

能的车载装备和喷涂公务用车标识。

6.5.2 将车辆行驶证、车辆权属登记证、车辆有效期限内的保险单等相关证件和单据做为随车资料移

交给专属驾驶员或公务用车所属单位的车辆管理部门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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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车辆报废和更新程序

车辆报废和更新程序参见图A.1。

不通过

通过

车辆报废 更新

不通过

通过

图A.1 车辆报废和更新程序

开始

车辆所属单位申请

公务用车

主管部门审核

办理报废手续

结束(存档) 车辆所属单位申请

公务用车

主管部门审核

购置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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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公务用车报废请示

公务用车报废请示样式参见表B.1。

表B.1 公务用车报废请示

关于业务用车报废的请示

(主管局:)

我单位拟对 辆业务用车进行报废处置。车辆情况:车牌号、厂牌型号、车辆类型、排量、

车架号、首次登记时间、行驶公里数。业务用途: 。

陈述不能继续使用的原因(如:车辆使用年限长、车况查，日常维修费用高且存在安全隐患，已不能满足

日常业务工作需要。/该车于 年 月出了 事故，已无法维修。)

根据有关规定，拟对该车进行报废处置。

特此请示，望批准。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DB3303/T XXXXX—XXXX

6

CC

附 录 C

（资料性）

公务用车更新请示

公务用车更新请示样式参见表C.1。

表C.1 公务用车更新请示

关于业务用车更新的请示

(主管局:)

我单位业务用车(车牌号)因 原因。已于 年 月出按照规定程序

进行报废处置。为满足(车辆用途)工作需要，拟更新一辆业务用车。

拟更新车辆情况: 厂牌型号、车辆类型、价格、排量 。

车辆购置资金落实情况: 。

特此请示，望批准。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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